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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

马寿海

家庭生命周期与家庭成员特别是女性成员的生

命周期紧密相联。本文根据1991年对北京城市婚姻

家庭的调查，从妇女婚后的生命历程入手，探视北京

现代城市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趋势。

一、采用的方法

家庭生命周期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在通常情况

下家庭生命周期可划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I)

为家庭形成阶段，即从妇女初婚到初育的时期·第二

阶段(Ⅱ)为家庭扩展阶段，即从妇女初育到生育最

后一个孩子的时间，这段时间也称平均生育期长度；

第三阶段(I)为扩展完成阶段(或称继续抚养期)，

即从母亲生最后一个孩子到第一个孩子因结婚或工

作等原因离开家庭为止；第四阶段(Ⅳ)为家庭收缩

阶段，即从第一个孩子离家到最后一个孩子离家；第

五阶段(V)为家庭“空巢”阶段，即从最后一个孩子

离家到配偶一方死亡；第六阶段(Ⅵ)为家庭消亡阶

段，即从配偶一方死亡到配偶双方死亡。

根据上述家庭生命周期六个阶段划分模式，在

分析北京城市家庭生命周期变化过程中，除了从抽

样调查中能够得到妇女平均初婚年龄、平均初育年

龄及总和生育率资料外，对难以得到的其它资料作

出如下假定。

1、所有子女都不可能永远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当他们参加工作或结婚以后，基本上就与父母分居

单过。特别是受中国传统婚姻习俗的影响，对进入婚

龄的妇女来说-结婚之日就是离开娘家之时。所以，

从某种意义上讲，结婚和离开娘家的时间是同时完

成的。根据我国城市的具体情况，把子女离家时的平

均年龄设定为22岁。

2、众多家庭的母亲生育最后一个孩子的年龄是

千差万别的，在实际调查中很难准确得到这一年龄

资料。但为了计算和分析的需要．母亲生育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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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年龄相当于该时期年龄别累积生育率占总和

生育率75％时所达到的年龄。这一测定方法在计算

妇女生育最后一个孩子的年龄时得到广泛应用。

3、家庭的建立是以婚姻关系的确立为起点的，

夫妻；方‘死亡，其婚姻关系也就不复存在。由于女性

的平均寿命比男性长，因此，婚姻的持续时间以丈夫

的死亡而结束。如将丈夫的死亡年龄定为；。(丈夫在

平均结婚年龄¨岁时的平均预期寿命)。而妻子在平

均结婚年龄v岁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为；。，则妻子丧

偶的平均时间长度为；。一e。，即丈夫与妻子在平均结

婚年龄时平均预期寿命的差值。

二、计算结果的分析

为便于进行动态观察，与1 981年的城市妇女生

育水平抽样调查结果作对比分析。通过计算，表2列

出了家庭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开始时丈夫和妻子的年

龄；表3列出r家庭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时间长度；

表4列出了其它各个阶段时间长度占整个家庭生命

周期总长度的比重。

表l 北京城市分性别的初婚年龄、

生育第一孩和最后一孩的年龄、平均预期寿命

平均年龄(岁) 平均预期寿命
年

初婚 生育 年 数
份

男 女 第一孩 最后一-孩 男(屯) 女(；。)

j 98l 27．22 2 4．72 25．56 27．95 45．46 50，55

199l 27．47 24．97 26．64 27．41 46．94 52．33

资料来源：1 981年育龄妇女生育水平抽样调查和1991年

家庭婚姻、生育抽样调蠢



表2北京城市家庭生命周期中

各个阶段的初始年龄

总 家庭生命周期中各个阶段的初始年龄
年 长
度 I—I Ⅲ Ⅳ V Ⅵ

份
^
年
V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981 50．S5 27．22 24．72 30．d5 27．95 51．06 48．58 52．d5 49．95 72．68 70．18

1991 52．33 27．47 2 4．97 29，9l 27．41 5J．1 d 48 64 51．9j d9．4】 74．d J 7J．9 J

资料来源；同表l

表3北京城市家庭生命周期中各

阶段的长度(年)

正 各阶段长度 累积长度
总
长
度

份 I—I Ⅲ Ⅳ V Ⅵ I一Ⅷ I—n —VI一Ⅵ
(年)

198l j0．5{ 3．23 20．6l 1．39 20．23 5．09 23．84 25．23 45．46 50．55

199l j2．3： 2．44 21_23 0．77 22．50 5．39 23．67 24．44 46．94 52．33

资料来源：同表1

表4北京城市家庭生命周期中各

阶段的相对长度(％)

阶 段
年份
I—I Ⅲ Ⅳ V Ⅵ

198l 6．39 40．77 2．75 40．02 lO．07

1991 4．66 40．57 1．47 43．00 10．30

资料来源：同表l

1、第一阶段至第六阶段是家庭生命周期的总长

度，它既与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有关，更与女性人口平

均预期寿命相联。北京城市家庭生命周期总长度

1991年为52．33年，和1981年的50．55年相比，十

年间延长了1．78年。

2、第一阶段至第五阶段是婚姻持续时间长度。

夫妻婚姻关系的确立标志着家庭生活的开始，从调

查的计算结果来看，在家庭生命周期中，夫妻婚姻生

活的时间也趋于延长，1981年为45．46年，】991年

延长到46．94年，其问夫妻婚姻生活延长了】．48

年。

3、第一至第二阶段是家庭形成至扩展阶段。根

据调查计算结果，这两个阶段所经历的时间趋于缩

短。妇女的生育期是从初婚到生育最后一个孩子所

经历的时间来计算的。在这期间，从初婚到初育的间

隔时间已由1．84年降到1．67年，从初育到生最后

一个孩子的时间也从1．39年降到0．77年。因此，北

京城市家庭的形成至扩展阶段已从1981年的3．23

年缩短为1991年的2．44年，十年问减少了0．79

年。其主要原因是城市妇女平均初婚年龄趋于提高，

生育最后一个孩子的年龄有所提前，从而引起家庭

形成期和扩展期相应缩短。

4、家庭发展过程进入扩展完成阶段(第三阶段)

所经历的时间趋于延长。当夫妻仍在继续抚养子女

的同时，成年子女已离开家庭。因此，这一阶段是以

最后一个孩子出生为开始，以第一个孩子离家为结

束的。根据实际调查计算，北京城市家庭扩展完成阶

段经历的时间由1981年的20．61年延长到1991年

的21．23年。这表明白80年代初大力推行计划生育

政策，并积极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以

来，北京妇女生育期已明显缩短，城市妇女生第一个

孩子实际也就意味着生最后一个孩子。因此，这时的

家庭扩展期基本上表现为独生子女从出生到离开家

庭的时间。

5、在家庭生命周期演化发展过程中，子女全部

离开父母标志着家庭进入收缩阶段(第四阶段)，这

是父母家庭逐渐解体的开始。由于子女离家独立生

活，家庭规模开始缩小。根据家庭生命周期基本模式

定义，北京城市家庭收缩阶段的时间长度从1981年

的1．39年下降为t991年的0．77年。从计算结果来

看，这一阶段时间长度与家庭扩展阶段的时间长度

是一样的。这是因为第一个孩子和最后一个孩子都

是在同一年龄离家而形成的相同时间间隔。

6、家庭生命周期进入收缩完成阶段(第五阶段)

的时间趋于延长，这是现代城市家庭老年夫妻的生

活时间。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在家庭生命周期各阶

段时间长度对比中，“空巢”阶段所经历的时间也是

很长的。1981年北京城市家庭收缩完成阶段为

20．23年，到1991年上升为22．50年，收缩完成期延

长了2．27年。收缩完成期的延长一方面是在每个家

庭生育子女数减少的情况下，抚养子女的时间大为

缩短，使夫妻在较年轻的时候，就已进入“空巢”期。

正如表2所示，198]年和1991年北京城市家庭进入

收缩完成期时，妻子的初始年龄均不足50岁；而更

主要的是由于男女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推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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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偶期的到来，使夫妻共同生活的时间也随之有所

延长。

7、北京城市家庭解体阶段时间也趋于延长。由

夫妻一方死亡到另一方死亡使家庭完全解体所经历

的时间已由1981年的5．09年延长到1991年的

5．39年。男女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不仅使家庭收缩

完成期有所延长，而且也使家庭解体的时间向后推

迟了。在家庭生命周期所经历的各阶段中，家庭解体

阶段的时间长度居第三位。

虽然1991年北京城市家庭生命周期总长度比

1981年的总长度延长了1．78年，即延长了3．52％，

但从各阶段所经历时间分别占家庭生命周期总长度

比重分布模式来看(见表4)，其增减的幅度还是较为

明显的。1991年与1981年相比，只有收缩完成阶段

和解体阶段所经历的时间分别上升了2。98个百分

点和0．23个百分点，而其它各阶段均处于下降趋

势。其中较为明显的是从形成至扩展阶段和收缩阶

段分别下降了1．73个百分点和1．28个百分点，扩

展完成阶段略降低0．2个百分点。很显然，这一阶段

所经历的绝对时间长度虽然从20．61年延长到

21．23年，十年间延长了0．62年，但是相对时间长度

却略有缩短。因此，在伴随北京城市家庭生命周期总

长度趋于延长的过程中，各阶段相对时间长度的变

化更能反映出量变的实质。

在家庭生命周期总长度中，最明显的特征是扩

展完成阶段和收缩完成阶段的时间长度占十分突出

的主导地位，两者合计1981年占家庭生命周期总长

度的80．79％，1991年上升为83．57％。其它各阶段

时间长度合计均在20％以下。可见，在北京城市现代

家庭生命周期中夫妻生育子女的时间较短，其婚姻

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庭扩展完成期和收缩完

成期中度过的。

三、结论

不同历史时期，每个家庭生命历程总是在进行

周而复始的运动。由于千千万万个家庭交错于家庭

生命周期发展的不同阶段，因此，从宏观上看，在历

史发展的每一个横断面，总会形成家庭生命周期六

个阶段并存的局面。婚龄和人口平均寿命的变化对

家庭生命周期总长度和夫妻婚姻生活持续时间会产

生很大影响。在人口平均寿命不变的条件下，平均初

婚年龄的推迟或提前，则会使家庭生命周期总长度

和婚姻持续时间趋于缩短或延长。相反，在平均初婚

年龄不变的条件下，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或缩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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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生命周期总长度和婚姻持续时间也会随之延长或

缩短。实际上，在不同时期，平均初婚年龄和人口平

均寿命总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关键是其中哪一

个因素对其影响会更大些。

通过上述计算结果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仅北

京城市家庭生命周期和夫妻婚姻生活持续时间在延

长，而且其中的扩展完成期、收缩完成期和家庭解体

期也趋于延长。相反，形成和扩展期及收缩期则逐渐

缩短。这些迹像表明，北京城市家庭生命周期已由传

统型迅速转向现代型。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主要有

三个方面。

1、人口自身发展变动因素对家庭生命周期变化

起直接的影响作用。首先是妇女初婚、初育年龄仍在

提高，其中平均初婚年龄由1981年的24．72岁提高

到1991年的24．97岁，平均初育年龄在同期内也由

26．56岁提高到26．64岁，两者的提高幅度虽不是太

大，但导致家庭形成期略向后推迟了一些。其次是妇

女生育水平不断降低，导致生育期缩短。据抽样调

查，1981年北京城区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50，

到1991年统计降为0．71。因此，家庭虽然是一个人

口再生产的单位，但用于生育、抚养孩子的时间已大

为缩短。在这期间，北京现代城市家庭从生第一个孩

子到生最后一个孩子所需时间由1．4年缩短为0．8

年。如果从妇女孕期所需时间来看。1981年城市每个

家庭接近生两个孩子，到1991年每个家庭则基本只

生一个孩子。这种生育水平的变化使家庭扩展期逐

渐缩短，而扩展完成期则随之延长。第三是人口死亡

率逐渐降低，平均寿命不断提高。平均初婚年龄推迟

会使家庭生命周期总长度缩短，而人口平均寿命的

提高则会使之延长。据第三次和第四次人口普查结

果，北京男女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由1981年的

70．31岁和73．34岁，提高到1989年的72．85岁和

76．11岁。人口平均寿命明显提高，促使夫妻婚姻生

活持续时间和家庭生命周期总长度逐渐延长。

2、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是家庭生命周期变动的

最终决定因素。近十年来，随着北京城市经济的迅速

发展，以及文化和消费观念的更新，从根本上动摇了

人们对家庭生活方式的理解和生育观念。现在的城

市家庭已不再是一个生产单位，但仍然是一个消费

单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培养孩子的费用也在不

断增加，而多生子女则更会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在

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有谁能知道一二十年

后自己的生活会是怎样，(下转第27页)



业、各部门对计划生育齐抓共管的局面。

在政策上，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与计划生育管

理上相抵触的政策，如土地、住房分配等制度加以调

整，从社会利益各方面推动群众实行自觉的生育调

节。

3、加强节育科学技术研究，改进服务，是实现计

划生育依法管理的技术保障。

随着政府机构的职能转变，要求计划生育部门

强化服务功能，依靠科技进步，向广大育龄妇女提供

优良的技术服务，切实落实节育避孕措施，最大限度

地保护采取节育避孕措施人员的身心健康，以此来

促进计生工作法制管理和基本国策的落实。

4、把计生工作与经济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建立

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

由于目前群众的生育意愿与政策之间还存在很

大差距，我们要改变群众的生育意愿，逐步缩小这种

距离，就要从群众的切身利益着想，进一步探索生

育、生产、生活三结合的计生工作新路子，把计生工

作同治穷、治愚、奔小康结合起来，建立健全社会化

服务体系，建立稳定的行之有效的利益导向机制，解

除群众的后顾之忧。如：大力推广独生子平安保险，

提高对独生子女的奖励费，同时在独生子女入学、就

业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让群众真正认识到少生于

己于国都有好处；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引导群众致

富；兴办敬老院，提高独生子女父母的待遇，解决老

有所养的问题等等，促进入民群众生育观念转变，自

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从而有利于把计划生育纳入

正规的法制管理轨道。

(上接第46页)又能从子女那里得到多大经济上好

处?“多子多福”，多生子女将来可以增加家庭经济收

入，已经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如今的年轻人考虑得更

多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小家庭设计得更加幸福、美满，

他们已逐渐开始注重包括吃、穿在内的家庭物质消

费和文化娱乐消费。生活方式和生育观的转变，使城

市家庭向小型化、核心化发展。这种家庭类型更具有

现代家庭生命周期的特点。

3、社会是由无数个家庭组成的，国家制定的有

关人口政策对家庭生命周期起着十分重要的调节作

用，其中对家庭生命周期有较大影响的具体政策首

先是实行晚婚晚育，提高初婚初育年龄。《婚姻法》就

明确规定男子22岁、女子20岁为法定结婚年龄。在

此基础上，国家提倡晚婚，即男25岁、女23岁以后

结婚就为晚婚年龄。这一政策的实施以及广大婚龄

青年的响应，使家庭的形成期逐渐向后推迟。其次是

实行晚育、少生、优育，降低妇女生育水平。我国在60

年代以前基本上是处于无计划生育状态，妇女早婚、

早育，生育期长，形成多子女家庭。因而家庭扩展期、

扩展完成期以及收缩期所经历的时间肯定较长。自

70年代中开始注意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大力实行计

划生育以来，到90年代初已经历十几年的时间。随

着时代的进步，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人们

的生育观念已逐渐改变。’进入80年代以后，一般家

庭生育两个以下子女，特别是北京城区新婚家庭基

本上只生一个孩子，妇女生育水平迅速下降，抚养子

女的时间大为缩短，致使家庭生命周期发生很大的

变化。

北京城市家庭生命周期正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迅

速转变过程中。在计划生育常抓不懈的情况下，只生

一个孩子，导致独生子女家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其

家庭结构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预计北京城市家庭

在90年代将继续朝着小型化、核心化、松散化和多

元化方向发展。同时，“分而不离”的网络型家庭将逐

渐普遍化，从而使家庭生命周期更具有现代特点。

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角度看，家庭生命周期的

延长无疑是件好事，在一定意义上它可以反映出社

会的文明程度。但是，这种变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也

是不容忽视的。城市极低的生育水平，必将导致老龄

人口问题。随着人口寿命的提高，家庭“空巢”期和家

庭解体期的延长是不可避免的。这煎个阶段持续的

时间越长，对社会的压力就越大，这就是老龄人口问

题在家庭生命周期中的反映。这种矛盾已明显摆在

我们面前。因此，对养老问题应有更清醒的认识。人

口问题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希望有关部门在采取有

效措掩保证“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同

时，对城市的生育政策进行逐步调整。在生育进入低

谷期时，可考虑放宽对二胎生育的限度，这会进一步

推进城市养老保障工作。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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